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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後
，
從
五
代
至
宋
朝
封
建
廷
對
天
臺
山
方
廣
寺
的
供
養

不
斷
9

，
使
天
臺
山
在
佛
教
界
的
地
位
進

一
步
得
到
提
升
。

還
有
，
需
要
特
別
提
出
的
是
，
杭
州
淨
慈
寺
建
造
五
百

羅
漢
像
亦
與
天
臺
石
橋
有
瓜
葛
。
五
代
時
期
，
五
百
羅
漢
的
尊

崇
尤
爲
興
盛
。
吳
越
王
錢
氏
曾
於
天
臺
山
方
廣
寺
造
五
百
尊
銅

羅
漢
。
後
來
，
顯
德
元
年
(
九
五
四
)
道
潛
禪
師
又
得
吳
越
錢

忠
懿
王
的
允
許
，
將
杭
州
雷
峰
塔
下
的
十
六
大
士
像
遷
往
淨
慈

寺
，
並
創
建
五
百
羅
漢
堂
。
宋
雍
熙
二
年
(
九
八
五
)
，
又
造

羅
漢
像
五
百
十
六
身
(
即
十
六
羅
漢
與
五
百
羅
漢
)
,
奉
安
於

天
臺
山
壽
昌
寺
。
宋
仁
宗
供
施
石
橋
五
百
羅
漢
的
敕
書
，
具
載

《
天
臺
方
外
志
》
中
。

高
宗
南
渡
後
，
淨
慈
寺
遭
毀
。
紹
興
二
十
三
年
二
一
五

三
)
'
佛
智
道
容
重
建
十
六
大
士
，
並
五
百
羅
漢
像
。
後
復
屢

經
興
廢
，
不
一
而
足
。
所
有
這
些
，
均
證
明
天
臺
山
石
橋
(
方

廣
寺
)
開
創
了
我
國
五
百
羅
漢
尊
號
的
先
河
。

從
天
臺
山
石
橋
塑
像
開
始
，
五
百
羅
漢
尊
號
逐
漸
在
民

間
產
生
，
時
間
約
在
五
代
錢
鏐
王
時
期
前
後
，
此
說
亦
與
《
吳

新
興
寺
崇
福
院
五
百
羅
漢
碑
》
所
記
年
代
相
當
。
但
《
吳
新
興

寺
崇
福
院
五
百
羅
漢
碑
》
並
非
一
定
是
尊
號
的
原
始
模
樣
，
所

以
，
五
百
羅
漢
尊
號
的
具
體
的
初
創
年
代
，
因
缺
乏
相
關
的
文

字
和
實
物
資
料
，
尙
難
以
考
定
。

同
時
，
五
百
羅
漢
的
排
列
順
序
也
是
經
歷
過
不
少
變
化

的
。
其
中
《
供
養
釋
迦
如
來
住
世
十
八
尊
者
五
百
大
阿
羅
漢
聖

號
碑
》
所
採
取
的
排
列
方
式
應
該
是
屬
於
早
期
的
一
種
，
比
較

粗
疏
。
元
、
明
之
間
，
曾
經
有
過
其
他
的
排
列
組
合
，
如
據

《
淨
慈
寺
舊
志
》
記
載
，
該
寺
羅
漢
堂
建
成
後
，
吳
越

一
帶
民

間
「
數
羅
漢
」
、
「
齋
羅
漢
」
的
風
俗
開
始
流
行

1
0
。
所
謂

「
數
羅
漢
」
，
是
指
從
與
自
己
有
緣
的
羅
漢
身
上
來
瞭
解
自
己

的
命
運
之
舉
。
據
元
代
劉
一
清
《
錢
塘
遺
事
》
記
載

.. 

「
(
淨

慈
寺
羅
漢
堂
)
第
四
百
四
十
二
位
阿
濕
毗
尊
者
，
獨
設

一
龕
，

用
黃
羅
幕
之
，
偃
蹇
便
腹
，
覷
人
而
笑
。
婦
人
祈
嗣
者
，
必
詣

此
燒
香
。
今
龕
廢
矣
。
」

1
1可
是
，
這
位
排
在
第
四
百
四
十
二

尊
的
阿
濕
毗
尊
者
，
在
《
供
養
釋
迦
如
來
住
世
十
八
尊
者
五
百

大
阿
羅
漢
聖
號
碑
》
中
卻
排
在
第
二
百
五
十
六
位
，
而
在

《
南
宋
江
陰
軍
乾
明
院
五
百
羅
漢
尊
號
碑
》
裏
，
又
排
在
第

二
百
三
十

一
位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劉
氏
所
記
顯
然
是
元
代
五
百
羅

間
於
三
通
五
百
羅
漢
專
號
磗
文
的
祈
究
（
夏
金
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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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玄
期
父
子
等
人
提
供
的
《
南
宋
江
陰
軍
乾
明
院
五
百
羅

漢
尊
號
碑
》
，
學
界
評
價
不
高
，
以
爲
缺
乏
典
據
，
其
眞
實
性

可
疑
，
不
過
是
宋
人
附
會
云
云

1
2
。
其
實
，
這
種
評
價
是
不
正

確
的
。
江
陰
軍
乾
明
院
的
五
百
羅
漢
尊
號
確
有
不
足
之
處
，
比

如
，
其
中
有
五
尊
羅
漢
出
現
重
複
，
排
列
組
成
也
不
是
特
別
嚴

謹
，
等
等
。
但
從
總
體
上
判
斷
，
還
是
成
功
的
。
否
則
，
數
百

年
來
不
會
被
人
們
，
尤
其
是
佛
門
所
認
可
。
這
是
因
爲

.. 

（
高
玄
期
，
乃
明
末
四
大
高
僧
之

一
的
蓮
池
株
宏
的
在

家
弟
子
，
且
「
夙
具
上
根
，
深
於
禪
理
」
。
從
其
年
十
二
，
即

能
立
時
做
出
「
如
來
已
現
光
明
藏
，
羽
客
偏
持
清
淨
經
」
的
聯

語
來
看

1
3
，
高
氏
佛
學
修
養
非
同
一
般
，
是
可
以
信
從
的
。
其

子
高
承
珽
及
高
佑
鎧
，
均
爲
虔
誠
佛
子
，
且
深
信
因
果
報
應
之

說
，
而
胡
亂
編
造
五
百
羅
漢
尊
號
，
顯
然
罪
過
不
小
。
這
種
可

能
性
是
可
以
排
除
的
。

：
從
五
百
應
眞
的
大
致
分
類
也
能
看
出
，
其
名
號
的
確

立
，
是
有
經
典
依
據
的
，
並
非
憑
空
杜
撰
而
成
。
其
中
第
一
類

是
在
印
度
佛
教
歷
史
上
實
有
其
人
的
羅
漢
，
占
絕
大
多
數
。
包

括
佛
陀
的
十
大
上
首
弟
子
、
八
大
菩
薩
、
傳
承
法
統
的
歷
代
祖

* 漢
塑
像
曾
經
有
過
的
排
列
方
式
，
所
以
與
上
述
二
碑
所
列
明
顯

不
同
。

師
、
高
僧
、
優
婆
塞
、
優
婆
夷
及
護
法
諸
王
等
。
屬
於
次

一
類

的
是
，
經
論
中
有
隔
佛
教
傳
說
的
人
物
，
如
佛
陀
的
前
身
修
菩

薩
行
的
主
人
公
、
佛
世
界
中
的
菩
薩
、
色
界
無
色
界
之
天
神

等
。
上
述
兩
類
羅
漢
占
絕
大
多
數
。
第
三
類
羅
漢
是
著
眼
於
教

義
內
涵
、
「
以
德
行
立
名
」
方
式
出
現
的
。
另
外
，
還
有
將
近

五
十
一
位
顯
然
是
經
過
篩
選
的
本
土
高
僧
，
如
第

一
百

一
十
七

尊
的
悟
達
國
師
、
第
一
百
三
十
一
尊
的
善
慧
尊
者

1

傅
大

士
、
第
四
百
八
十
四
尊
憫
不
息
尊
者
(
慧
日
)
等

o

最
後
是
爲

數
極
少
的
不
易
歸
類
的
「
其
他
」
羅
漢
。

図
《
南
宋
江
陰
軍
乾
明
院
五
百
羅
漢
尊
號
碑
》
，
在
明

代
被
收
入
《
大
藏
經
》
中
。
按
照
慣
例
，
凡
入
藏
之
文
均
須
經

當
時
的
高
僧
碩
德
共
同
審
定
通
過
，
是
極
其
嚴
肅
的
，
馬
虎
不

得
，
如
蓮
池
株
宏
所
百
：
「
古
來
此
方
著
述
入
藏
者
，
皆
依
經

論
入
藏
成
式
：
梵
僧
若
干
員
，
漢
僧
若
干
員
，
通
佛
法
宰
官
若

干
員
，
群
聚
而
共
議
之
。
」

1
4
《
南
宋
江
陰
軍
乾
明
院
五
百
羅

漢
尊
號
碑
》
的
入
選
明
顯
屬
於
「
通
佛
法
宰
官
」
一
類
，
「
群

聚
而
共
議
」
，
然
後
作
出
決
定
，
可
見
其
慎
重
。
這
樣
，
就
在

相
當
程
度
上
保
證
了
入
藏
文
獻
的
質
量
。
倘
若
這
五
百
羅
漢
尊

號
係
高
氏
父
子
胡
拼
亂
湊
而
成
，
了
無
根
據
，
想
必
也
難
逃
高

僧
的
法
眼
。
由
此
可
證
，
乾
明
院
的
五
百
應
眞
名
號
是
可
靠

的
，
所
以
，
近
千
年
來
已
漸
成
定
論
，
難
以
撼
動
。

此
外
，
從
《
南
宋
江
陰
軍
乾
明
院
五
百
羅
漢
尊
號
碑
》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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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
漢
的
排
列
次
序
來
看
，
除
了
「
阿
若
橋
陳
如
」
列
爲
第

一
以

外
，
其
餘
羅
漢
的
順
序
均
是
隨
機
方
式
產
生
的
。
這
可
能
是
考

慮
到
五
百
羅
漢
在
排
序
問
題
的
困
難
，
爲
避
免
爭
議
而
採
取
的

不
得
已
的
做
法
，
也
是
本
土
傳
統
文
化
中
的
尊
卑
觀
念
在
起
作

用
吧
？
因
爲
羅
漢
們
的
德
行
與
修
持
各
具
特
色
，
確
實
難
分
伯

仲
。

至
於
後
世
寺
院
所
設
五
百
羅
漢
像
都
採
用
《
南
宋
江
陰

軍
乾
明
院
五
百
羅
漢
尊
號
碑
》
的
排
序
，
是
因
爲
高
承
涎
父
子

努
力
推
廣
所
致
。
高
氏
曾
發
願
宣
傳
五
百
羅
漢
尊
號
碑
，
其
在

《
序
言
》
中
說
：

予
且
購
良
工
，
以
先
大
夫
手
害
者
，
壽
之

金
石
，
廣
墨
名
山
，
使
覽
者
得
盡
識
尊
者

名
號
，
生
歡
喜
心
。
而
先
大
夫
夙
因
或
亦

不
致
泯
沒
，
客
姥
俟
之
。

1

儘
管
後
來
由
於
種
種
原
因
，
未
能
做
到
「
廣
置
名
山
」
，

但
高
佑
鎧
承
父
之
衣
缽
，
採
取
刻
印
流
通
之
法
，
影
響
擴
大
，

終
至
於
被
收
入
《
嘉
興
藏
》
，
而
清
朝
《
龍
藏
》
亦
因
之
。
甚

至
連
朱
彝
尊
《
曝
書
亭
集
》
、
渝
樾
《
茶
香
室
續
鈔
》
也
加
以

徵
引
談
論
。
所
以
，
導
致
上
述
結
果
。
而
《
供
養
釋
迦
如
來
住

+- 

世
十
八
尊
者
五
百
大
阿
羅
漢
聖
號
碑
》
地
處
我
國
西
南
偏
僻
之

處
，
在
交
通
不
發
達
的
古
代
，
信
息
流
傳
不
廣
，
是
不
爭
的
事

實
，
加
上
發
現
時
代
較
晚
，
其
影
響
力
相
對
於
《
南
宋
江
陰
軍

乾
明
院
五
百
羅
漢
尊
號
碑
》
來
說
，
自
然
略
遜
一
籌
。

更
主
要
的
是
，
若
將
《
供
養
釋
迦
如
來
住
世
十
八
尊
者

五
百
大
阿
羅
漢
聖
號
碑
》
與
《
南
宋
江
陰
軍
乾
明
院
五
百
羅
漢

尊
號
碑
》
相
互
比
較
，
可
以
發
現
二
者
很
有
出
入
，
顯
示
後
者

明
顯
優
於
前
者
的
地
方
：

（
前
者
比
較
粗
糙
，
如
稱
五
百
應
眞
，
既
有
稱
「
尊

者
」
，
又
有
稱
「
大
阿
羅
漢
」
，
前
後
不
一
致
，
而
且
還
將

十
八
羅
漢
夾
刻
在
第
一
百
九
十
二
尊
「
須
跋
陀
羅
尊
者
」
與
第

一
百
九
士
二
尊
「
無
相
空
尊
者
」
之
間
，
明
顯
不
合
情
理
。
其

次
，
錯
訛
也
較
多
，
如
「
羅
旬
」
誤
爲
「
羅
句
」
、
「
壞
魔

軍
」
誤
爲
「
懷
魔
軍
」
、
十
八
羅
漢
中
的
「
慶
友
尊
者
」
誤
爲

「
度
友
尊
者
」
等
。
相
對
而
言
，
《
南
宋
江
陰
軍
乾
明
院
五
百

羅
漢
尊
號
碑
》
顯
然
沒
有
此
類
錯
誤
，
五
百
羅
漢
的
稱
號
爲

「
尊
者
」
，
前
後
統
一
，
沒
有
例
外
，
且
將
十
八
羅
漢
單
獨
置

於
五
百
尊
者
之
前
，
不
但
眉
目
清
晰
，
也
突
出
了
十
八
羅
漢
的

重
要
地
位
，
符
合
佛
教
經
論
的
一
般
慣
例
。

：
從
排
列
方
式
上
看
，
二
碑
也
完
全
異
趣
。
《
供
養
釋

迦
如
來
住
世
十
八
尊
者
五
百
大
阿
羅
漢
聖
號
碑
》
的
首
位
羅
漢

爲
「
賢
者
尊
者
」
，
末
位
爲
「
棄
惡
法
尊
者
」
，
幾
乎
沒
有
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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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，
非
常
淩
亂
；
而
《
南
宋
江
陰
軍
乾
明
院
五
百
羅
漢
尊
號

碑
》
的
第
一
位
則
爲
「
僑
陳
如
尊
者
」
，
第
五
百
位
爲
「
願
事

衆
尊
者
」
相
對
比
較
合
理
。
末
尾
羅
漢
的
排
列
可
以
不
論
，
就

首
位
尊
者
來
說
，
按
照
國
人
的
傳
統
習
俗
，
應
該
有
所
講
究
，

以
「
賢
者
尊
者
」
爲
首
，
明
顯
欠
妥
，
理
由
非
常
簡
單
：
因
爲

該
尊
者
並
無
特
殊
之
處
，
換
五
百
羅
漢
中
的
任
何
一
位
都
可

以
，
這
樣
是
缺
乏
權
威
性
的
。
然
換
作
「
僑
陳
如
尊
者
」
，
則

成
了
不
二
人
選
。
因
爲
他
不
僅
是
跟
隨
佛
陀
最
早
出
家
的
「
五

比
丘
」
之
一
，
而
且
佛
陀
曾
當
著
衆
弟
子
的
面
稱
讚
他
是
「
聲

聞
中
第
一
比
丘
」

1
6且
「
於
佛
弟
子
中
，
最
爲
第
一
悟
」
。

1
7

所
以
被
推
爲
五
百
羅
漢
之
首
，
自
是
當
之
無
愧
。

通
過
上
述
研
究
，
我
們
發
現
五
百
羅
漢
尊
號
的
產
生
與

成
熟
，
是
佛
教
中
國
化
過
程
中
一
個
有
趣
的
文
化
現
象
。
它
表

明
國
人
在
接
受
印
度
宗
教
文
明
時
，
並
非
亦
步
亦
趨
，
而
是
有

著
爲
我
所
用
的
胸
襟
和
氣
度
，
表
現
出
卓
越
的
智
慧
、
想
像
力

和
創
造
力
，
三
通
五
百
羅
漢
尊
號
碑
文
的
存
在
就
是
最
有
力
的

證
明
材
料
。
同
時
，
《
南
宋
江
陰
軍
乾
明
院
五
百
羅
漢
尊
號

碑
》
的
流
行
與
影
響
大
大
超
過
《
吳
新
興
寺
崇
福
院
五
百
羅
漢

碑
》
和
《
供
養
釋
迦
如
來
住
世
十
八
尊
者
五
百
大
阿
羅
漢
聖
號

碑
》
，
除
了
碑
文
內
容
本
身
的
原
因
之
外
，
佛
門
的
認
可
、
地

域
的
差
異
與
廣
而
告
之
的
作
用
，
亦
顯
然
不
可
低
估
，
即
佛
教

所
謂
「
時
節
因
緣
，
不
可
思
議
」
者
也
。

9
據
贊
寧
《
高
僧
傳
》
卷
二
十
七
載
，
對
夭
臺
山
方
廣
寺
，

「
漢
南
國
王
錢
氏
頻
年
施
供
蕎
，
祥
瑞
極
繁
。
今
上
大
平
興

國
三
年
，
於
滋
福
殿
宣
間
雨
浙
都
僧
正
贊
寧
石
橋
長
廣
度

量
，
一
皆
實
奏
，
帝
歎
喔
久
之
。
至
八
年
，
囷
福
田
寺
道
者

自
詢
暫
斯
腕
然
煉
，
乞
重
造
此
寺
，
乃
宣
內
殿
頭
高
品
衛
緒

欽
、
張
承
貴
苹
敖
規
制
，
若
化
出
天
官
焉
°
」
(
中
華
書
局

點
校
本
，
第
六
八
二
頁
，
一
九
八
七
年
八
月
版
)

1
0
【
清
】
釋
際
祥
《
凈
慈
寺
志
》
卷
三
《
羅
漢
堂
》
附
錄
引

《
淨
慈
寺
舊
志
》
云
：
「
吳
越
之
俗
，
入
田
字
殿
數
厝
漢
、

齋
厝
漢
，
以
為
常
齋
。
；
：
數
，
則
歷
指
眾
像
訖
，
所
生
年

(
齡
)
隨
所
值
老
少
獐
慈
，
而
卜
吉
凶
°
」
(
《
中
國
佛
寺

忠
》
第
十
七
冊
，
第
二
九
七
頁
，
臺
灣
明
文
書
局
，
一
九
八

0
年
一
月
版
)

1
1
【
清
】
釋
際
祥
《
凈
慈
寺
志
》
卷
三
《
羅
漢
堂
》
引
《
湖
山

便
覽
》
語
。
《
中
國
佛
寺
志
》
第
十
七
冊
，
第
二
六
六
頁
，

臺
灣
明
文
書
局
，
一
九
八

0
年
一
月
版
。

1
2例
如
，
周
叔
迦
《
十
六
厝
漢
十
八
厝
漢
和
五
百
屜
漢
》
一
文

爲
為
，
「
書
中
所
舉
五
百
羅
漢
的
名
號
毫
無
典
據
，
想
是
宋

人
附
會
之
談
而
已
」
之
説
。
《
周
叔
迦
佛
學

諭
著
集
》
(
下

集
)
第
七
一
一
頁
，
中
華
書
局
，
一
九
九
一
年
一
月
版
。

``
4 

•• 

2'wv 



13 · 關於三通五百羅漢尊號碑文的研究（下）

1
3詳
見
高
承
珽
《
恭
題
先
大
夫
手
錄
乾
明
院
羅
漢
尊
號
碑
》
，

【
明
】
《
嘉
興
藏
》
第
廿
冊
，
第
五
二
九
頁
，
臺
灣
新
文
豐

出
版
有
限
公
司
，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四
月
版
。

1
4
【
明
】
株
宏
《
竹
窗
三
筆
》
，
第
四
十
九
頁
，
浙
江
嘉
興
府

楞
嚴
寺
般
若
堂
本
，
清
康
熙
十
年
十
二
月
。

1
5詳
見
高
承
堤
《
恭
題
先
大
夫
手
錄
乾
明
院
羅
漢
尊
號
碑
》
，

霫
lR
圖
醒
圜

大
凡
在
佛
法
發
心
修
學
，
就
是
要
得
到
信
、
戒
、
定
、
慧

之
四
種
結
果
。
信
、
戒
、
定
、
慧
者
，
謂
第
一
要
信
心
成
就
，
於

三
寳
四
諦
，
有
其
實
的
信
仰
，
此
須
了
知
三
寶
的
其
實
功
德
，
及

三
界
六
道
輪
迴
圄
果
，
皆
從
業
煩
惱
而
來
。
要
想
解
脱
煩
惱
業
種

的
苦
圀
，
非
有
切
實
的
修
行
不
可
，
並
非
紙
上
空
談
，
就
能
了

事
。
於
是
便
要
持
戒
，
修
習
禪
定
，
方
能
體
會
，
成
就
信
心
。
困

信
有
佛
法
僧
寶
，
涅
槃
解
脱
之
道
，
並
隨
分
修
習
，
方
能
解
行
透

徹
，
萁
正
成
就
信
果
。
所
以
、
成
就
這
最
低
的
自
信
力
，
亦
非
容

易
1
·

若
對
於
三
寶
、
四
諦
自
信
力
不
能
腱
全
，
佛
弟
子
尚
不
能
做

到
，
何
況
以
後
的
三
種
果
？
宏
法
利
生
更
談
不
到
！
最
低
限
度
，

要
信
果
成
就
，
方
能
去
學
做
出
家
人
。
進
一
步
則
須
持
戒
，
嚴
守

毗
尼
，
遵
守
規
則
，
禮
拜
、
讀
誦
、
靜
坐
、
都
有
一
定
的
儀
軌
，

語
默
動
靜
皆
合
乎
律
儀
，
練
成
一
種
良
好
的
習
慣
，
覺
得
心
身
都

很
安
樂
，
與
律
儀
不
可
須
臾
離
的
樣
子
，
方
稱
戒
果
成
就
。
這
都

菊

【
明
】
《
嘉
興
藏
》
第
廿
冊
，
第
五
二
九
頁
，
臺
灣
新
文
豐

出
版
有
限
公
司
，
民
圜
七
十
六
年
四
月
版
。

1
6
《
增
一
阿
含
經
》
卷
三
《
弟
子
品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
卷
，
第
五
五
七
頁
上
。

1
7
《
佛
所
行
贊
》
卷
三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四
卷
，
第
三
十
頁

不
是
容
易
的
事
，
須
要
經
過
練
習
，
從
淺
至
深
，
方
能
成
就
。
依

佛
法
講
起
來
，
成
就
信
果
、
戒
果
，
方
能
稱
普
通
出
家
人
。
在
這

信
、
戒
的
基
礎
上
，
修
習
禪
定
，
也
就
容
易
成
就
。
譬
如
念
佛
、

禮
拜
、
持
誦
，
能
夠
心
境
一
如
，
名
曰
禪
定
果
。
依
禪
定
心
，
觀

察
諸
法
萁
實
，
無
常
、
苦
、
空
、
無
我
、
不
淨
，
皆
由
定
中
確
確

實
實
觀
察
到
眾
生
五
蘊
，
諸
法
無
我
，
證
眾
生
空
，
方
成
慧
果
。

這
種
慧
果
，
要
在
事
實
上
萁
正
證
到
。
與
信
解
相
應
，
是
聞
所

成
慧
．
，
與
戒
行
相
應
，
是
思
所
成
慧
．
，
然
而
修
所
成
慧
，
是
要
與

禪
定
相
應
的
，
而
此
所
云
的
慧
果
，
是
在
第
三
種
慧
。
第
－
研
究

教
理
，
成
就
信
果
。
第
二
持
守
規
律
，
成
就
戒
果
。
僧
寶
，
有
聖

僧
、
賢
僧
、
凡
夫
僧
三
種
。
有
慧
果
，
稱
聖
僧
；
有
定
果
，
稱
鬢

僧
．
，
於
佛
法
正
信
持
戒
，
方
稱
凡
夫
僧
。
從
凡
夫
僧
進
修
定
慧
成

功
，
就
是
覧
聖
僧
。
若
無
信
、
無
戒
，
不
但
緊
僧
不
能
成
功
，
凡

夫
僧
都
做
不
到
呢
！

中
。

照


